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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获悉，《郑
州市规范城市客运行为
若干规定》将于下月起施
行。电动自行车、三轮
车等私自“拉活”的，最
高罚5000元；驾驶机动
车非法从事出租汽车客
运的，暂扣其机动车驾
驶证3个月至6个月；建
立非法客运行为举报奖
励制度……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禁止利用电动自行
车、三轮车等拉客

《郑州市规范城市客运
行为若干规定》已经郑州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
8月29日通过，河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年 9月
27日批准，自 2019年 12月 1
日起施行。

本规定所规范的客运行
为是指巡游出租汽车、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及电动自行
车、机（电）动摩托车、三轮
车、老年代步车等车辆的经
营服务行为。

《规定》明确，从事客运
经营的经营者、车辆和驾驶
人员应当依法取得许可，未
经许可不得从事客运经营。

禁止利用电动自行车、
机（电）动摩托车、三轮车、老
年代步车等车辆从事客运经
营。具体车辆类型由市交通
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并
向社会公告。

禁止巡游出租汽车以外
的其他车辆喷涂巡游出租汽
车专用车身配色和图案标
识、安装营运标识和设施，假
冒巡游出租汽车。

由交管部门提供的监控
视频显示，去年7月8日早上
8时5分，一辆出租车停车排
队等信号灯，停车约2秒后，
后排乘客突然打开右后门。
此时，一辆后方驶来的电动
车躲闪不及，撞在了打开的
车门上，电动车驾驶员方某
倒地不起。后经交警部门认
定，本次事故中出租车驾驶
员负事故主要责任，后排乘
客闫女士负次要责任。

方某因为这场“开门事
故”住院3个月，花去26万余
元的诊疗费用。后经鉴定，
方某因本次事故颅脑损伤
后：右侧肢体偏瘫构成七级
伤残，不完全运动性失语构
成八级伤残。为讨要自己的
损失，方某向法院起诉，要求
判令出租车司机王师傅、乘
客闫女士及出租车投保的保
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产生的
所有费用。

惠济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本次事故中，被告王师傅
作为驾驶员，未尽到更高的
注意义务，在等红灯时未规
范停车，在闫女士开门不当
时，未予以提醒；被告闫女士
打开车门时未谨慎观察确保
安全。根据交警部门的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等，法院酌
定王师傅对方某的损失承担
70%赔偿责任，闫女士对方
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
任。遂判令出租车所投保的
保险公司承担方某的各项损
失37万余元，闫女士赔付方
某各项损失10万余元。

后闫女士没有执行判
决，并悄悄搬离住处。今年
10月20日，惠济区法院在一
次集中执行行动中，将闫女
士逮个正着，并对其司法拘
留 15天。在闫女士被拘留
后的第 2天，闫女士的哥哥
履行了全部执行款。

《郑州市规范城市客运行为若干规定》将于下月起施行

电动自行车“拉活”最高罚5000元
私家车喷成出租车罚两万

A 案件：出租车乘客突开车门惹祸

出租车乘客突开车门
撞残骑车人赔偿10万
再次提醒：下车前一定要看车外情况

开车门不看外面，或许就会给您和身边人带来
不必要的麻烦。记者昨天获悉，惠济区法院就执结
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乘客闫女士在开
车门时不慎将骑车人方某撞倒致残，并在法院作出
生效判决后拒不执行。在闫女士被司法拘留2天
后，其哥哥代替她履行全部10万余元执行款。
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通讯员 鲁维佳 聂静雅

执行法官提醒，近年
来，其处理的由于机动车开
车门致人损害案件的数量
有所增加。《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 63条规定：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
车 ，应 当 遵 守 下 列 规
定：……(四)车辆停稳前不
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
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和行人通行；(五)路边停车
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
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
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

离……”无论是车辆驾驶人
还是乘车人，在开车门前均
应注意观察，开车门前确认
车外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
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习惯。

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
在骑自行车或电动车出行的
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前方车
辆，经过刚停放或者正在停
放过程中的车辆时，应放慢
骑行速度，注意保持安全距
离，或者停顿片刻，待确认安
全之后再继续骑行，从而减
少此类事故的发生。

法官说法：
下车注意观察周围交通情况B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处
非法客运行为，可以实行联合
执法。

城市管理、市场监督管理
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协同做好非法客运行
为查处工作。

查处非法客运行为，有关
部门和单位应当建立沟通协调
机制，依法共享车辆信息、执法
信息等数据。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重点检查铁路车站、飞机场、
长途客运站、地铁站、医院、高
等院校、商业中心、宾馆周边等
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巡查，查处
非法客运行为。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公安机关依法收集的录音、
录像等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检查笔录等，可以作为认定非
法客运行为的证据。

多部门联合执法 查处非法客运行为

按照《规定》，未经许可从
事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客运经营的，由市交通
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扣押车辆，
责令停止经营，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如用电动自行车、机（电）
动摩托车、三轮车、老年代步车
等车辆从事客运经营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
检查，收集有关证据后，将案件
材料移送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由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

巡游出租汽车以外的其他
车辆喷涂巡游出租汽车专用车

身配色和图案标识、安装营运
标识和设施，假冒巡游出租汽
车的，由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扣押车辆，按照下列规定
处罚：

擅自喷涂巡游出租汽车专
用车身配色和图案标识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罚款；

擅自安装巡游出租汽车专
用营运标识、设施的，没收安装
的专用营运标识、设施，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擅自喷涂巡游出租汽车专
用车身配色和图案标识，并安
装巡游出租汽车专用营运标
识、设施的，没收假冒车辆及安
装的专用营运标识、设施，可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私家车喷涂出租车配色和标识最高罚两万元

驾驶机动车非法从事出租
汽车客运的，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暂扣其机动车驾驶证
3个月至6个月。

被没收的非法客运经营车
辆和物品，由市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上缴财政。

被扣押的非法客运经营
车辆经调查当事人下落不明
或者无法确定涉案车辆所有

人的，由市交通运输行政主
管部门以公告送达方式告知
领取。公告 60 日期满仍无
人领取的，将涉案车辆依法
上缴财政。

《规定》还提到，我市将建
立非法客运行为举报奖励制
度。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应当
给予举报人奖励。具体办法由
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驾驶机动车非法从事出租汽车客运
暂扣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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